[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3]附件1
关于开展2020年度大连市“鸿雁联盟”
国内人才工作站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先导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大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的意见〉的通知》（大人才发〔2020〕1 号）精神，进一步加大我市高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引进力度，充分发挥“鸿雁联盟”人才咨询服务机制作用，畅通招才引智渠道, 搭建人才和项目交流合作平台，根据《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室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及31个配套实施细则的通知》（大委办发〔2019〕19号），现就开展2020年度大连市“鸿雁联盟”国内人才工作站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申报条件
推荐（自荐）设立工作站的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人力资源机构等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国内知名高校。国内“双一流”大学以及开设专业与我市重点产业发展契合度较高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校。
[bookmark: bookmark7]（二）科研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研究方向与我市重点产业相符合，拥有一定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及一定数量、质量的研究人员，有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能长期有组织地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并能持续为我市发展输送人才。
[bookmark: bookmark8]（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在 500万元以上，在所在地区拥有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行业准入资质，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丰富的国内人才及创新创业项目资源，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有与我市或其他省市开展招才引智合作的成功经验，无不良诚信记录。
[bookmark: bookmark9]（四）其他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拥有与我市重点产业行业或重点企事业单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项目资源，有与我市或其他省市开展招才引智合作的成功经验，无行政处罚记录，无不良诚信记录。
[bookmark: bookmark10]二、申报材料
[bookmark: bookmark11]（一）《大连市“鸿雁联盟”国内人才工作站推荐（自荐）表》（纸质版及电子版）；
[bookmark: bookmark12]（二）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及原件扫描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另需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副本或所在地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凭证（复印件及原件扫描件）；
[bookmark: bookmark13]（三）与大连市开展招才引智工作成功案例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
[bookmark: bookmark14]（四）其它体现资质和实力的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
[bookmark: bookmark15]三、申报程序
[bookmark: bookmark16]（一）我市重点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参加过我市赴外招才引智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结合本单位人才和项目需求向市人才服务中心进行推荐；
[bookmark: bookmark17]（二）已与我市相关部门（单位）签署人才引进工作合
作框架协议的高校等机构可根据建站要求向市人才服务中心进行自荐;
[bookmark: bookmark18]（三）非我市辖区的国内知名企业或单位作为推荐（自荐）单位的，可直接向市人才服务中心提出建站申请。
[bookmark: bookmark19]四、有关事宜
[bookmark: bookmark20]（一）请各区市县（先导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本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申报工作。
[bookmark: bookmark21]（二）获批设立的工作站按规定享受建站资助、奖励资助、“引才大使”经费等相关经费资助。
[bookmark: bookmark22]（三）以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为申报主体的工作站，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一定数量的“引才大使”，“引才大使”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团队，承担相应工作任务，参与工作站的年度评估。
[bookmark: bookmark23]（四）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有效，申报材料纸质版 一式一份，按上述申报材料顺序装订并加盖公章，于8月30日前报送至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部。
联系人：王昊 张硕
联系电话：0411-84618005、84618608
地 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00号北楼606室

                     
大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16日

#

